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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XYZH/2021SHAA2010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心健康”或“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增发”）的申请已于2021年3月22日通过发审会审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发行人本次增发

的发行人会计师，根据中国证监会的会后事项监管要求，本所现对发行人自2021年3月22

日通过发审会审核之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项的相关事宜说明如

下： 

1、本所对发行人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发行人未出现需要主承销商出具专项说明和发行人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并说明不

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 

3、发行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根据发行人于 2021年 3 月 27日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 2020 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5,719.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1.02%。2020

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当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发行人加大拓展瓷砖销售工程客

户渠道，营业收入小幅增长；另外，发行人对建材业务应收款项信用损失率进行变更，会

计估计变更后，坏账损失的计提金额同比减少。 

上述业绩变动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5、发行人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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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人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的人员变化。 

8、发行人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材料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本次发行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签字会计师、在会后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

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发行人报告期内未进行盈利预测。 

11、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

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发行人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发行人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综上所述，发行人自 2021 年 3月 22日通过发审会审核之日至本承诺签署日期间，没

有发生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发行监管函［2008］

257 号文所述的影响发行人本次增发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

事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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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之盖章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唐炫 

   

  中国注册会计师：罗来荣 

   

中国 北京  二○二一 年 四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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